
（以下附錄節錄自中華人民共和國廣州市商務局的網站，全文可參閱 
http://sw.gz.gov.cn/gzboftec/xxgk_tzgg_tz/201910/8cb589e08af942f38994b33d5f11

d683.shtml） 

附錄

广州市商务局

关于 2020 年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专项资金（外贸方向） 
进口贴息项目申报工作的预通知 

各区商务主管部门：

根据《广东省商务厅关于 2020 年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专项资金（外贸方向）重点工作

的通知》（粤商务贸函〔2019〕号）要求，按照《广东省商务厅关于印发鼓励广东省进口技术

和产品目录（2019 年版）的通知》（粤商务贸字［2019］15 号，下简称《目录》）的有关规定，

现印发《广州市 2020 年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专项资金（外贸方向）进口贴息项目申报指南》

给你们。请按照指南要求，认真做好本区企业（单位）的组织申报工作。请各区 10 月 30 日

前，将申报鼓励进口技术和产品及南太岛国类的推荐文、企业申请资料（一式两份）及电子

版报我局（贸管处），新增的进出口贸易公司类申报的材料纸版及电子版请各区单独行文报我

局（贸发处）。

附件：广州市 2020 年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专项资金（外贸方向）进口贴息项目申报指

南

广州市商务局

2019 年 10 月 18 日 

（进口产品的联系人：朱红兵，联系电话：81097890，邮箱：zhuhongbing＠gz．gov．cn；
进口技术的联系人：苑兵，联系电话：88902335，邮箱：294509417＠qq．com；进出口贸易

公司类联系人：何兵，联系电话：88902120，邮箱：hebing＠gz．gov．cn；办公地址：广州

市东风西路 158 号 1209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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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广州市 2020 年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专项资金（外贸方向）进口贴息项目申报指南 

一、鼓励进口技术和产品及南太岛国类

（一）支持对象

在广州市内注册登记的企业（含中央和省属驻穗企业）。对以一般贸易、租赁贸易方式

进口列入《广东省鼓励进口技术和产品目录（2019 年版）》中的技术（不含自关联企业引进

的技术）和产品（不含旧品）给予进口贴息支持，对以一般贸易自南太岛国（含 9 国：库克

群岛、斐济、密克罗尼西亚、纽埃、巴布亚新几内亚、萨摩亚、汤加、瓦努阿图、所罗门群

岛等，下同）的进口给予贴息支持。

（二）支持时间

2018 年 7 月 1 日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

（三）申报条件

1.申请企业（单位）近五年内没有严重违法违规的行为，无恶意拖欠国家政府性资金行

为。依据信用管理部门规定，未被列入“失信黑名单”。

2.申请进口产品贴息的企业（单位），应当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口货物报关单》上的

消费使用单位，进口货物报关单上的境内收货人应当是在省内注册登记的企业；申请进口技

术贴息的企业（单位），应当是《技术进口合同登记证书》上的技术使用方。

3.申请进口贴息的进口产品和技术应在支持时间完成结关和执行合同（技术进口，需取

得银行出具的付汇凭证）。

4.申请企业（单位）本次申报的进口产品、技术未申报过 2019 年国家进口贴息项目。

5.技术进口合同中不含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技术进出口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331
号）规定的条款。

6.符合以上条件的产品及技术进口总额不低于 10 万美元。

（四）申报材料

1.申请企业（单位）法定代表人签字的申请报告，申请报告中应说明企业（单位）基本

情况、进口项目的用途及预计可产生的效益、项目的绩效目标（工作和目标完成情况）等，

引进技术的还应说明是否从关联企业引进，企业更名的应说明情况并附证明材料。申请报告

应声明“本企业（单位）近五年无严重违法违规行为、未拖欠应缴还的财政性资金，依据信

用管理部门规定，未被列入‘失信黑名单’。如有不实之处，愿承担相关法律责任”等。

2.《2020 年省进口贴息项目申请表（鼓励进口技术和产品

及南太岛国类）》（附件 1）及电子数据。

3.申请企业（单位）、进口货物报关单上的境内收货人营业执照或组织机构代码证（复

印件）；

4.《2020 年省进口贴息项目表》（鼓励进口技术和产品及南太岛国类）（附件 2）及电子

数据。

5.进口产品订货合同或技术进口合同（复印件）。

6.进口产品的，需提供《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口货物报关单》及与其对应的《海关进

口增值税专用缴款书》（复印件，免增值税项目应提供海关证明文件）。

7.进口技术的，需提供《技术进口合同登记证书》、《技术进口合同数据表》及银行出具

的注明技术进口合同号的付汇凭证（复印件）。技术使用单位与付汇单位不一致的，需提供双

方的代理合同。技术进口额是指通过转让、许可、委托开发、合作开发、技术咨询等方式自

非关联企业引进《目录》内技术所支付的技术费金额(不含设备、培训、调试、差旅等费用，
2



不含以年度销售额、利润等为基数按比例支付的技术引进费)。付汇凭证上请注明技术引进合

同号、技术名称和符合贴息条件的付汇金额。

8.进口“鼓励发展的重点行业”项下的设备，需提供《国家鼓励发展的内外资项目确认

书》（含进口设备清单，复印件）、《进出口货物征免税证明》（复印件，如属零关税进口产品，

应提供相关说明文件）；《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口货物报关单》及与其对应的《海关进口增

值税专用缴款书》（复印件，免予征收增值税的产品应提供海关证明文件）。

9.对进口产品有技术参数要求的，应填写该产品对应的实际参数，并注明参数在所附材

料中的页码。如果企业提交的进口合同中未列明商品技术参数的，需提供产品说明书等相应

证明材料及页码。

（五）申报和初审要求

1.企业（单位）申报材料的要求。

（1）以上 1-9 项材料均需加盖企业公章，多页的还需加盖骑缝公章；一式两份，A4 纸

正反面打印/复印，非空白页需（含封面）连续编写页码，装订成册（胶装）。 
（2）单家企业同时符合条件申报进口产品和进口技术贴息项目的，需分别独立申报、

打印和胶装。

（3）本指南规定提交的表格（附件 1、附件 2），申请企业除装订进申请材料中外，还

需另打印纸质版（盖公章）一式两份报区商务主管部门盖章，同时报送表格的电子版至本区

商务主管部门。

未按要求整理申报的材料，不予接收。

2.区商务主管部门报送材料要求。

（1）各区初审企业提交的申报材料时，应核对相关复印件材料的原件（包括但不限于

营业执照、海关报关单、进口合同、进口设备参数证明文件等），审核该企业是否已按要求在

材料上加盖企业公章及填写指定的申请表。各区企业申报材料的真实性由各区负责，各区商

务主管部门在汇总上报的行文中应确认已核上报企业相关申报材料原件。

（2）将本区企业附件 1 汇总成《2020 年*区省进口贴息企业申请汇总表（鼓励进口技

术和产品及南太岛国类）》（附件 3），将本区企业附件 2 汇总成《2020 年*区省进口贴息企业

项目汇总表（鼓励进口技术和产品及南太岛国类）》（附件 4），《2020 年*区省进口贴息项目入

库明细表（鼓励进口技术和产品及南太岛国类）》（附件 5）。 
（3）申报鼓励进口技术和产品及南太岛国类的，各区将企业的纸质申报材料（一式两

份，用特大号透明箱分套装好）和企业附件 1，2 的纸质版（一式两份）及电子版，各区的正

式推荐文件（一式二十份，含附件 3，4，5）及电子版统一报市商务局（贸管处）。 
（4）各区商务主管部门应加强对本区项目资金使用情况的监督和检查，做好项目绩效

自评工作，于 2020 年 3 月 28 日前向市商务局报送 2020 年度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专项资金（外

贸方向）进口贴息项目的使用情况报告。

（六）申请受理的区商务主管部门联系方式

序号 单位 姓名 办公电话 备注 

1 白云区科工商信局 吴泽坤 80736029 广州市黄石东路 323 号 

2 从化区科工商信局 郭晓敏 37903828 广州市从化区街口街口岸路 2幢 

3 天河区商务金融局 杨丹彦 38622695 广州天府路 1 号 

4 
增城区科技工业商务

和信息化局 
刘韵 82739612 

广州市增城区荔城街惠民路 1号

行政中心 4 号楼 

5 番禺区科工商信局 杨晓丹 84641331 
番禺区市桥清河东路口岸大街

11 号 6 楼  口岸与贸易管理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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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黄埔区商务局 黄茵 82113518 
黄埔区水西路 12 号凯达楼

B3222 

7 海珠区科工商信局 陶洁雅 84230102 广州市海珠区泰沙路 555 号 602 

8 越秀区商务局 周丽金 87306776 
广州市越秀区先烈中路 83 号商

务中心 605 

9 南沙区商务局 陈静敏 39053181 广州市南沙区凤凰大道 1 号 

10 花都区科工商信局 任玉娟 86881707 广州市花都新华街松园路 13 号 

11 荔湾区科工商信局 欧阳靖晖 
81534997 广州市荔湾区东漖南路 638 号经

贸大楼 505 

注：各区商务主管工作人员请及时将本区符合条件上报的企业拉入“广州企业进口贴息

交流群”

（七）审核注意事项

1.对“鼓励进口的重要装备”，应按照《目录》列明的商品名称、商品编码和技术参数

逐项判定；未列明商品编码的，按商品名称和商品功能判定；成套设备分散报关的，申报产

品应为成套设备的组成部分；进口货物报关单上的境内收货人应当是在省内注册登记的企

业。

2.对“鼓励发展的重点行业”项下进口的设备和零部件，申报产品应列入《国家鼓励发

展的内外资项目确认书》所附的进口设备清单，且属于《进出口货物征免税证明》认定的免

税进口产品；因关税为零无法获得免税证明的，应核实产品未列入《国内投资项目不予免税

的进口商品目录（2012 年调整）》。 
3.贴息标准

（1）贴息本金。符合规定条件的产品或技术的进口金额乘以人民币汇率计算。申请项

目汇率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 2019 年 6 月 28 日人民币汇率中间价为计算依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进口货物报关单》或《付汇凭证》以非美元计价的，应将进口额折算成美元（金额折算

率参照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的 2019 年 6 月 28 日《各种货币对美元折算率表》，国家外汇管理

局网址：http://www.safe.gov.cn）。 
（2）贴息率。根据省下达的贴息事项年度资金总额，按照不高于 3%的贴息率内结合

本市实际情况，自主选择统一的贴息率。

（3）贴息金额。按照贴息本金乘以贴息率计算，每家企业（单位）不超过 400 万元，

对贴息总额低于 5000 元的企业（单位）不予安排贴息。 
二、进出口贸易公司类

（一）支持对象

在省内注册登记的企业（不含深圳）。

（二）支持时间

2019 年 1 月 1 日至 9 月 30 日。

（三）进出口贸易公司认定

进出口贸易公司由申报企业所在地商务主管部门认定。认定条件包括且不限于：1.项目

申报企业应当按照当地政府部署，致力于促进我省与相关国家的双边经贸交流与合作；2.进
口商品符合企业注册所在地经济发展布局，满足人民高质量消费需求，具备集散平台作用；

3.申请企业应当是以某一类商品或某一国（地区）方式在进口国家（地区）范围（详见附件 6）
和进口商品范围表（详见附件 7）内开展的进口活动，其中以一类商品方式支持范围必须是

国别范围内的进口商品；一国（地区）方式支持范围必须是商品范围表中进口一类商品或多

类商品；4.每市申报企业不超过 2 家；5.企业申报所在地商务主管部门其他需要认定的条件。

4

http://www.safe.gov.cn%EF%BC%89%E3%80%82%E8%BF%9B%E5%8F%A3%E8%B4%B4%E6%81%AF%E7%9A%84%E8%B4%B4%E6%81%AF%E7%8E%87%E4%B8%8D%E9%AB%98%E4%BA%8E2018%E5%B9%B46%E6%9C%8830%E6%97%A5%E4%B8%AD%E5%9B%BD%E4%BA%BA%E6%B0%91%E9%93%B6%E8%A1%8C%E5%85%AC%E5%B8%83%E7%9A%84%E6%9C%80%E8%BF%91%E4%B8%80%E6%9C%9F%E4%BA%BA%E6%B0%91%E5%B8%811%E5%B9%B4%E6%9C%9F%E8%B4%B7%E6%AC%BE%E5%9F%BA%E5%87%86%E5%88%A9%E7%8E%87%E3%80%82
http://www.safe.gov.cn%EF%BC%89%E3%80%82%E8%BF%9B%E5%8F%A3%E8%B4%B4%E6%81%AF%E7%9A%84%E8%B4%B4%E6%81%AF%E7%8E%87%E4%B8%8D%E9%AB%98%E4%BA%8E2018%E5%B9%B46%E6%9C%8830%E6%97%A5%E4%B8%AD%E5%9B%BD%E4%BA%BA%E6%B0%91%E9%93%B6%E8%A1%8C%E5%85%AC%E5%B8%83%E7%9A%84%E6%9C%80%E8%BF%91%E4%B8%80%E6%9C%9F%E4%BA%BA%E6%B0%91%E5%B8%811%E5%B9%B4%E6%9C%9F%E8%B4%B7%E6%AC%BE%E5%9F%BA%E5%87%86%E5%88%A9%E7%8E%87%E3%80%82
http://www.safe.gov.cn%EF%BC%89%E3%80%82%E8%BF%9B%E5%8F%A3%E8%B4%B4%E6%81%AF%E7%9A%84%E8%B4%B4%E6%81%AF%E7%8E%87%E4%B8%8D%E9%AB%98%E4%BA%8E2018%E5%B9%B46%E6%9C%8830%E6%97%A5%E4%B8%AD%E5%9B%BD%E4%BA%BA%E6%B0%91%E9%93%B6%E8%A1%8C%E5%85%AC%E5%B8%83%E7%9A%84%E6%9C%80%E8%BF%91%E4%B8%80%E6%9C%9F%E4%BA%BA%E6%B0%91%E5%B8%811%E5%B9%B4%E6%9C%9F%E8%B4%B7%E6%AC%BE%E5%9F%BA%E5%87%86%E5%88%A9%E7%8E%87%E3%80%82


（四）其他申报条件

1.申请企业近五年内没有严重违法违规的行为，无恶意拖欠国家政府性资金行为。

2.申请企业应当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口货物报关单》上的境内收货人。

3.申请企业本次申报的进口产品未申报过国家和省其他进口贴息项目。

4.符合以上条件的申请企业今年 1-9 月进口符合商品表范围内的商品进口同比增加金额

不低于 50 万美元；今年新成立企业 1-9 月进口符合商品表范围内的商品进口同比增加金额不

低于 100 万美元。 
（四）申报材料

1.企业法定代表人签字的进口贴息事项申请表（附件 8）和申请报告，申请报告中应说

明企业基本情况、进口产品预计对企业、当地和行业可产生的效益、绩效目标、是否愿意参

加省市商务部门组织的申报相关商品或目标国家的进口采购活动、本企业（单位）近五年有

无严重违法违规行为、有无拖欠应缴还的财政性资金等情况。

2.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

3.进口贴息项目表（附件 9）。
4.提供《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口货物报关单》及与其对应的《海关进口增值税专用缴

款书》。

5.提供一份企业具备集散平台作用的说明材料及其它佐证材料。

（五）贴息标准

1.贴息本金。符合规定条件的进口金额乘以人民币汇率计算。申请项目汇率按中国人民

银行公布的 2019 年 9 月 30 日人民币汇率中间价为计算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口货物报关

单》或《付汇凭证》以非美元计价的，应将进口额折算成美元（金额折算率参照国家外汇管

理局公布的 2019 年 9 月 30 日《各种货币对美元折算率表》，国家外汇管理局网址：

http://www.safe.gov.cn）。 
2.贴息率。按照不超过 0.3%计算并入库。今年新成立企业按照不超过 0.2%计算并入库。

3.贴息金额。按照贴息本金乘以贴息率计算，每家企业不超过 500 万元，对贴息总额低

于 1 万元的企业不予安排贴息。 

附件：1. 2020 年省进口贴息项目申请表（鼓励进口技术和产品及南太岛国类） 
2. 2020 年省进口贴息项目表（鼓励进口技术和产品及南太岛国类）

3. 2020 年**区省进口贴息企业申请汇总表（鼓励进口技术和产品及南太岛国类） 
4. 2020 年**区省进口贴息企业项目汇总表（鼓励进口技术和产品及南太岛国类） 
5. 2020 年**区进口贴息项目入库明细表（鼓励进口技术和产品及南太岛国类）

6. 进出口贸易公司类进口国家（地区）范围

7. 进出口贸易公司类国别进口商品范围表

8. 进口贴息项目（进出口贸易公司类）申请表

9. 进口贴息项目（进出口贸易公司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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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20 年省进口贴息项目申请表 

（鼓励进口技术和产品及南太岛国类） 

申请企业名称 

法定代表人姓名 企业注册地

企业性质 

通讯地址 邮政编码 

申请人郑重声明如下： 

1、申请人共上报申报文件资料        页；

2、申请人依法注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并合法经营；

3、申请人申报的所有文件、单证和资料是准确、真实、完整和有效的；

4、申请人申报的所有复印件均与原件核对，完全一致；

5、申请人承诺接受有关主管部门针对本项资金而进行的必要核查。

申请企业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人：（签名） 

申请企业盖章： 

日期： 年 月 日 

开户银行账户账号 开户银行账户户名 

开户银行名称 开户行地址 

企业联系人 联系电话 

电子邮件 移动电话 

联系传真 

说明： 

1、申请企业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人签名栏必须手签，使用签名章无效；

2、若由授权人签署，需提交由法定代表人手签并加盖公司印章的授权书原件；

3、银行账户信息必须为公司账户，用于拨付贴息资金，务必正确填写；

4、企业性质：国有、集体、民营、三资、研究院所、高校、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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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20 年省进口贴息项目表 

（鼓励进口技术和产品及南太岛国类） 
申请企业(盖章)： 

序号 
海关报关单号 

（技术进口填合同号） 

商品税号 

（技术进口不填） 
商品名称/技术名称

商品技术参数 

（技术进口不填） 
（注明所附材料页码）

实际进口额 

（美元） 
原产地 

商品/技术在目

录中的序号 
备注 

合计 

填表要求： 

1.本表应按海关报关单列明的项目逐项填报，不得将相同商品合计填报。申报进口产品的，应在“海关报关单号”栏中准确填写 18 位海关报关单号。

2.对进口产品有技术参数要求的，应在本表“商品技术参数”栏内，填写该产品对应的实际参数，并注明参数在所附材料中的页码。如果企业提交的进口合同中未列明

商品技术参数的，需提供产品说明书等相应证明材料。 

3.《进口货物报关单》或《付汇凭证》以非美元作为计价币种的，应将进口额折算成美元。折算率按照当期贴息申报指南中规定时间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的《各种货币

对美元折算率表》（国家外汇管理局网址：http://www.safe.gov.cn ）计算。 

4.申请自南太岛国进口贴息在“商品/技术在目录中的序号”栏填写“南太岛国”。

企业联系人： 联系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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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2020 年**区省进口贴息企业申请汇总表 
（鼓励进口技术和产品及南太岛国类）

单位（盖章）： 

序号 申请企业名称 申报金额（美元） 开户银行名称 开户银行账户账号 企业联系人 移动电话 企业地址 

合计 

商务主管部门联系人：    联系电话：        部门负责人：   联系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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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2020 年**区省进口贴息企业项目汇总表 
（鼓励进口技术和产品及南太岛国类）

单位（盖章）  

本表要求同附件 2 

商务主管部门联系人：    联系电话：        部门负责人：   联系电话： 

序号 企业名称 
海关报关单号 

（技术进口填合同号） 

商品税号 

（技术进口不填） 

商品名称/技

术名称 

商品技术参数 

（技术进口不填） 

(注明所附材料页码) 

实际进口额 

（美元） 
原产地 商品/技术在目录中的序号 

总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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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2020 年**区省进口贴息项目入库明细表（鼓励进口技术和产品及南太岛国类） 

主管部门名称（盖章）： 

序号 企业名称 申报额（美元） 核定额（美元） 贴息率（%） 贴息额（人民币元） 备注 

3% 

合计 

部门联系人： 联系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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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进出口贸易公司类进口国家（地区）范围 

亚洲（除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地区）、非洲、大洋洲（除太

平洋岛国）、拉丁美洲、中东欧 16 国及希腊、葡萄牙、意大利、西

班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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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 

进出口贸易公司类进口商品范围表

序号 商品类别 商品编码范围 

1 肉类 0201-0208,0210,0504, 

2 水海产品 03019,0302-0308,1604-1605,02084,021092,2008993, 

3 蔬菜 

0701-0712,09101,2002109,2002909,2001,2003109,20032, 

2003909,2004,20051-20054,2005519,2005599,2005609, 

20057-20058,20059190,20059999, 

4 鲜、干水果及坚果 0801-0810,0813, 

5 服装 

4203,43031,4304,6101-6106, 

6110-6114,61171-61172,6201-6217, 

39262,4015,48185,61178-61179, 

6 纱线及织物制品 6301-6304,6306-6308,5006,5109,52042,5207,5406,5511, 

7 箱包 4202, 

8 鞋帽伞 64,6503-6602,6704, 

9 坐具 94013-94018, 

10 家具 9403, 

11 灯具 
85392130,85392190,85392290,85392930, 

85392991,85392999,94053, 

12 洁具及厨房用品 3922,3924,4419,6911-6912,7013,7323,74181, 

13 地毯、挂毯 48239010,57,5904,5805, 

14 乘用车 8703, 

15 化妆品 3303-3305, 

16 洗剂用品 3401-3402, 

17 光洁用品 3404-3405, 

18 玩具 9501-9503, 

19 游艺、运动设备 9504-9507, 

20 首饰 7113-7114,7116,7117, 

21 钟表 9101-9103,9105, 

22 眼镜 9003-9004, 

23 医疗保健 9021,90191010,3003-3005, 

24 酒类 2203-2206,22072,2208, 

25 乳品 0401-0406,19011,19019, 

26 原木及锯材 4403,4407, 

27 粮食 0701,0713,0714,10,1101-1103,110423, 

28 大豆 1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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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8

进口贴息项目（进出口贸易公司类）申请表 

申请企业名称 

法定代表人姓名 企业注册地

企业性质 

通讯地址 邮政编码 

申请人郑重声明如下： 

1、申请人共上报申报文件资料        页；

2、申请人依法注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并合法经营；

3、申请人申报的所有文件、单证和资料是准确、真实、完整和有效的；

4、申请人申报的所有复印件均与原件核对，完全一致；

5、申请人承诺接受有关主管部门针对本项资金而进行的必要核查。

申请企业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人：（签名） 

申请企业盖章： 

日期： 年 月 日 

开户银行账户账号 开户银行账户户名 

开户银行名称 开户行地址 

企业联系人 联系电话 

电子邮件 移动电话 

联系传真 

说明： 

1、申请企业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人签名栏必须手签，使用签名章无效；

2、若由授权人签署，需提交由法定代表人手签并加盖公司印章的授权书原件；

3、银行账户信息必须为公司账户，用于拨付贴息资金，务必正确填写；

4、企业性质：国有、集体、民营、三资、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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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9

进口贴息项目（进出口贸易公司类）表 

申请企业（盖章） 

 序号 海关报关单号 
进口增值税

缴款书日期 
商品税号/编码 

商品信息 实际进口额 

（美元） 

原产地 备注 

名称 所属类别 国家 所属洲 

合计 

说明：实际进口额为本年度支持期内的进口额。 

企业联系人：  联系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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